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关于实行瓶装液化石油气实名制销售的通知

南建水函〔2024〕54号
各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广大瓶装液化石油气用户：
　　为进一步加强南海区瓶装液化石油气行业管理，规范燃气经营企业经营行为，维护瓶装液化石油气用户合法权益和瓶装液化石油气市场安全稳定，根据《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广东省燃气管理条例》《佛山市燃气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区实际，自2025年1月1日起，在全区实行瓶装液化石油气实名制销售，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要依法实行“实名制销售”，运用好信息化系统对购气用户进行实名登记，并应与用户依法签订供用气合同。
　　二、单位用户实名登记需提供本单位营业执照（机构代码证）、单位经办人授权委托证明以及单位经办人身份证进行登记。个人居民用户应提供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有单位营业执照的不得以个人居民用户身份进行登记购气。
　　三、各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要对首次购气用户如实登记用户名称（机构代码）、身份证号码、用气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对在用气未实名登记的用户，再次购气时需向供气单位提供与首次购气用户一致的实名登记信息，经供气单位登记完善后方可购气。购气人员应积极做好配合，做到燃气销售情况可追溯。
　　四、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对未实名登记、未如实提供单位营业执照（机构代码证）、单位经办人授权委托证明以及单位经办人身份证或未提供本人身份证的居民用户，一律不得销售瓶装液化石油气。
　　五、对未履行实名制销售瓶装液化石油气的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将列入重点整治对象，责令整改;对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将依法查处。
　　六、供气企业应对实名制购气中获取的用户信息加强保护，不得随意泄露或使用。
 

　　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务局
　　2024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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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广大瓶装液化石油气用户：

 

  

为进一步加强南海区瓶装液化石油气行业管理，规范燃气经营企业经营行为，

维护瓶装液化石油气用户合法权益和瓶装液化石油气市场安全稳定，根据《城镇

燃气管理条例》《广东省燃气管理条例》《佛山市燃气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结合我区实际，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在全区实行瓶装液化石油气实名制销售，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要依法实行“实名制销售”，运用好信息化

系统对购气用户进行实名登记，并应与用户依法签订供用气合同。

 

  

二、单位用户实名登记需提供本单位营业执照（机构代码证）、单位经办人

授权委托证明以及单位经办人身份证进行登记。个人居民用户应提供本人身份证

进行登记。有单位营业执照的不得以个人居民用户身份进行登记购气。

 

  

三、各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要对首次购气用户如实登记用户名称（机构

代码）、身份证号码、用气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对在用气未实名登记的用户，

再次购气时需向供气单位提供与首次购气

用户一致的实名登记信息，经供气单位

登记完善后方可购气。购气人员应积极做好配合，做到燃气销售情况可追溯。

 

  

四、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对未实名登记、未如实提供单位营业执照（机

构代码证）、单位经办人授权委托证明以及单位经办人身份证或未提供本人身份

证的居民用户，一律不得销售瓶装液化石油气。

 

  

五、对未履行实名制销售瓶装液化石油气的瓶装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将列

入重点整治对象，责令整改

;

对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将依法查处。

 

